	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術服務獎
設置辦法

中華民國101年11月17日第四屆理監事會聯席電子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第五屆第一次理事會議通過修訂
中華民國105年1月22日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修訂
1. 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鼓勵並表揚本會會員主辦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術服務、學術交流或學術研討會等活動，設置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術服務獎（BEST Academic Service Award）。

2. 候選人條件：本會會員，現在國內工作對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術服務著有成績者。

3. 推薦方式：本會理監事，本會團體會員或會員至少三名連署方得推薦候選人。

4. 提名程序應於本會每屆年會前四個月內辦理完成，本委員會就各候選人之審查結果，於年會前二個月，送本會理事會審議核定，每年贈獎至多以一人為限。

5.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